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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海政办发〔2021〕6 号

关于印发海阳市渔业港口管理办法的通知

沿海镇区街道政府（管委、办事处），市政府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《海阳市渔业港口管理办法》已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

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海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6 月 18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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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阳市渔业港口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目的依据

为了加强本市渔业港口管理，保障渔业港口安全，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》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港水域交通安

全管理条例》《山东省渔业港口管理办法》《山东省渔业港口

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》《山东省规范海洋渔业船舶捕捞规定》

等有关法律、法规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管理办法。

第二条 适用范围

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渔港、渔业船舶集中停泊点的安

全管理。

第三条 定义

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：

（一）渔港，是指专门为渔业生产服务、供渔业船舶停泊、避

风、装卸渔获物、补充渔需物资的人工港口和自然港湾，包括

综合性港口中渔业专用的码头、水域和锚地。

（二）渔业船舶集中停泊点，是指供渔业船舶停泊的港湾。

第四条 行政管理职责

海阳市人民政府必须加强对渔港管理工作的领导，建立属地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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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和监督体系，对渔港实行 ABC 级管理制度，各有关监管部门

要按照职责分工，对渔港和渔业船舶集中停泊点要采取定期和

不定期相结合的检查方式进行监督检查。

海洋发展和渔业部门负责本市 A 级渔港和港内渔业船舶的安全

监督管理。

镇区街道政府(管委、办事处)负责本行政区域内 B 级渔港和港

内渔业船舶的安全监督管理。海洋发展和渔业部门指导并协助

沿海镇区街道政府（管委、办事处）做好本辖区内渔港和渔业

船舶的安全监督管理工作。

村（居）民委员会负责本行政区域内 C 级渔业船舶集中停泊点

和渔业船舶的安全监督管理。海洋发展和渔业部门、镇区街道

政府（管委、办事处）指导并协助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做好本辖

区内C级渔业船舶集中停泊点和渔业船舶的安全监督管理工作。

各有关职能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对渔港（停泊点）进行管理。行

业主管部门对渔港（停泊点）安全生产的监管责任和属地政府

对渔港（停泊点）安全生产的管理责任互不替代。

第五条 举报制度

海洋发展和渔业部门、镇区街道政府（管委、办事处）、村（居）

民委员会建立举报制度，公开举报电话、信箱或者电子邮件地

址，受理有关违法违规行为的举报；受理的举报事项经调查核

实后，形成书面材料；需要落实整改措施的，必须督促落实。

海洋发展和渔业局举报电话：3233349，邮箱：hysyaw@163.com。

第二章 渔港的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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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渔港的基本管理

渔港要依法设立港务管理机构，人员配备与港口规模相适应，

全面负责渔港的综合性管理，包括安全生产、疫情防控、安全

保卫、污染防治、恶劣天气和海洋灾害信息传递等工作，协助

公安、海关、港航等部门开展打击走私、偷渡、贩毒、非法越

界捕捞等违法犯罪行为。渔港必须明确管理的范围和职责，实

行封闭式管理，设立值班室和门禁，安排专人负责，24 小时值

班值守。

渔港经营者全面负责渔业港口的安全生产，为渔港安全生

产第一责任人；渔港内有其他生产经营单位的，该单位必须加

强安全生产管理，并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承担主体责任；渔业

船舶经营者全面负责渔业船舶的安全生产；船长直接负责渔业

船舶的安全生产；渔业养殖经营者全面负责渔业养殖的安全生

产；渔港经营者要对本渔港内其他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工

作加强监督管理，确保港内生产安全。

海洋发展和渔业部门、镇区街道政府（管委、办事处）、村（居）

民委员会要按照 ABC 级渔港分工加强对渔港的监督、巡查、检

查；发现渔港存在安全隐患的，要会同有关部门及时予以查处。

第七条 渔港的设施设备管理

渔港必须设置以下设施设备：

（一）码头消防、救生、供电、照明等设施；

（二）引导渔业船舶进出渔港的航标；

（三）渔业船舶进出渔港及在港停泊的监控设施，监控设施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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须实现对渔港全方位监控，不得有盲区，监控录像必须保留 90

天以上，不得随意删除。港区监控如有损坏或出现故障，应立

即修复，并向所在镇区街道和行业主管部门报备；

（四）气象和海洋灾害等信息的接收和播发设施；

（五）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应当设置的其他设施设备。

第八条 渔港的码头作业管理

（一）码头堆物的重量不得超过码头设计的承载能力，并在码

头设置限重标志；

（二）要确保港内道路、航道通畅，锚地安全，保证渔船、渔

货及渔需物资安全顺畅的进出渔港；

（三）码头边沿要有明显防高处坠落警示标识和相关防护措施。

第九条 渔港内的货物装卸

（一）渔货装卸要按照操作规程进行作业。渔港内吊车等特种

设备必须有经过审批的设备合格证等证件，操作人员必须具有

相应的执业资格证件。渔业船员临水作业必须穿着救生衣，吊

装作业必须佩戴安全帽。

（二）渔港内船舶装卸易燃、易爆以及有毒等危险物品，必须

事先向渔港监督机构、公安机关及有关管理部门申请，并按照

规定作业。

（三）危险货物装卸必须划定隔离区，由专人管理。装卸危险

品的泊位与明火或散发火花场所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40m。装卸

危险品的泊位与锚地的距离不得小于 150m。

（四）在雷暴等恶劣天气或浪涌等恶劣海况时，应停止危险货



— 6 —

物装卸。

（五）禁止伏季休渔期间对违规渔船进行渔获物装卸和补给。

第十条 渔港内的明火作业

在渔港内严禁未经审批进行电气焊等明火作业。如需进行明火

作业，操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，填报动火作业审批表，拍照上

报至特种作业现场申报系统，审批通过并按规定做好安全防护

措施后方可进行。

第十一条 渔港内的加冰、加油管理

（一）必须对港内加冰渔船实行登记。冰船加冰时，必须做好

安全防护措施，必须有值班人员进行上冰安全巡查，监督人员

远离冰桥下、出冰口等位置。车辆加冰时必须有安全看护人，

加冰时要控制好车辆与码头岸壁的距离，防止车辆坠落。渔港

要严格遵守加冰时间，禁止对伏休渔船违规加冰。

（二）渔港内加油站点必须取得相应资质证书。渔港内必须设

置渔船专用加油泊位，实施安全隔离防护；渔船加油时要提前

在港登记；加油时与其他船只保持安全距离，完成加油后立即

离开加油泊位；靠近加油泊位的船舶不得点火做饭、取暖等一

切明火作业；渔船不得私自占用加油泊位卸货、晒网等；港内

依法配备油库的渔港，应设置陆上紧急疏散通道。渔港内禁止

没有取得相应资质证书的流动加油车进港为渔船提供加油服

务。

第十二条 渔港内的进出港报告

我市实行依岸治海、依港管船工作制度，渔业港口要建立海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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渔船进出港登记制度，核验进港渔船身份，检查出港渔船安全

设备以及船员配备等情况，不得为违法渔船提供港口服务。渔

船要择单一母港进行停泊，接受港口管理部门的管理。进出母

港时，船长应向渔港报告船名号、船籍港、出发港及海域、船

舶长度、马力、预计进出港时间、船舶适航状态、出海人员信

息、出海作业区域等信息。

渔港内各类渔船按照指定区域停靠，整齐有序，不堵塞渔港交

通。

非本港渔船停靠港口，要向渔港管理机构申请，渔港管理机构

接受申请同意船舶停靠要向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报备。

第十三条 渔港的消防管理

渔港必须成立与港口功能和规模相适应的渔港消防组织，每天

要有专人负责对渔港进行检查，及时清理无关人员、检查电源、

消除火灾隐患、做好记录登记。

渔港消防设施、器材要合理存放，定期维护和检测，确保消防

和救生设施、器材完好有效。

第十四条 渔港的导航管理

为引导船舶接近和进入渔港，要选择适宜的地方设置渔用导助

航设施。

在航道附近的突嘴、礁石等危险物和有碍航行的水下障碍物及

浅水区要设置标志，标出安全航道。在分道航行时，要设置标

志。

第十五条 渔港的环境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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渔港要根据规定配备防污染设施、对污染物进行接收与处置。

要有卫生保洁组织，负责渔港垃圾清运等保洁工作，保持渔港

环境卫生。

第十六条 渔港内的禁止行为

渔港区域内禁止下列行为：

（一）弃置废旧船舶或者其他船用设备；

（二）侵占、破坏渔港内的设施设备；

（三）从事有碍交通安全的捕捞作业和养殖生产；

（四）严禁商船、油船、游艇等非渔业船舶和“三无”船舶停

靠；

（五）严禁船舶在恶劣大风天气超抗风等级出海作业，切实做

到“逢七不开”；

（六）严禁未报备的外地渔船和违法违规渔船停靠；

（七）可能危及渔港安全或者妨碍船舶安全进出渔港的其他行

为。

第三章 渔业船舶集中停泊点的管理

第十七条 渔业船舶集中停泊点的基本管理

任何组织和个人不经属地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会商批准，不得

私设停泊点。私设停泊点一经发现，限定 7 日内破坏性拆除，

使其不具备停靠任何船舶的条件。

渔业停泊点的设立。第一、停泊点申请设立前必须召开村（居）

民会议，经村（居）民会议研究通过后提出申请。第二、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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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须由沿海村（居）民委员会主要负责人以沿海村（居）民委

员会的名义，向属地政府提交渔业停泊点的申请报告。第三、

属地政府认为停泊点设立确有必要，由属地政府统一汇总后申

报到市海洋发展和渔业局。第四、由海洋发展和渔业局会同属

地政府及有关部门进行实地考察后，对渔业停泊点设立的必要

性进行会商确定。第五，会商同意后，由属地政府告知申请人

渔业停泊点的设立决定、建设时限、建设标准和管理要求。第

六、停泊点申请人必须严格按照停泊点建设要求和制度规范，

对停泊点进行建设和管理，对建设过程中的安全生产负责。第

七、属地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要对停泊点的建设进度和规范管

理进行监督。

渔业停泊点的取消。第一、停泊点取消前，必须召开村（居）

民会议研究，经村（居）民会议研究通过后提请报告。第二、

取消报告必须由沿海村（居）民委会主要负责人以沿海村（居）

民委员会的名义，向属地政府提交渔业停泊点的取消申请报告。

第三、属地政府认为停泊点可以取消，由属地政府统一汇总后

申报到市海洋发展和渔业局备案。取消的停泊点由属地政府和

市海洋发展和渔业局跟踪督促 7 日内完成破坏性拆解，使其不

具备停靠任何船舶的条件。第四、凡自批准同意设立停泊点之

日起，90 日内达不到停泊点建设和管理标准的，撤销设立决定

并予以拆除。停泊点未完成验收前，不得允许任何船舶停靠和

开展与停泊点建设无关的活动。一经发现，立即取消此停泊点

设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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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依法取缔、私设停泊点的取消及其他因不可抗力必须强制破

坏性拆解的情况，不需经过此程序。

渔业船舶集中停泊点要设立管理机构，停泊点管理机构人员由

村（居）民委员会派出人员担任，全面负责停泊点的综合性管

理，包括安全生产、疫情防控、安全保卫、污染防治、恶劣天

气和海洋灾害信息传递等工作，协助公安、海关、港航等部门

开展打击走私、偷渡、贩毒、非法越界捕捞等违法犯罪行为。

停泊点必须明确管理的范围和职责。

渔业船舶集中停泊点管理机构全面负责停泊点的安全生

产，为集中停泊点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；停泊点内有其他生产

经营单位的，该单位应当加强安全生产管理，并对本单位的安

全生产承担主体责任；渔业船舶经营者全面负责渔业船舶的安

全生产；船长直接负责渔业船舶的安全生产。渔业养殖经营者

全面负责渔业养殖的安全生产。渔业船舶集中停泊点管理机构

要对本停泊点内其他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加强监督管

理，确保停泊点生产安全。

海洋发展和渔业部门、镇区街道政府（管委、办事处）指导监

督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加强对停泊点的监督、巡查、检查；发现

停泊点存在安全隐患的，要会同有关部门及时予以查处。

第十八条 渔业船舶集中停泊点的设施设备管理

渔业船舶集中停泊点要设置以下设施设备：

（一）消防、救生、供电、照明等设施；

（二）监控渔业船舶进出停泊点及监控停泊点周围的监控设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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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确保无死角；监控录像必须确保保留 90 天以上，不得随意删

除。港区监控如有损坏或出现故障，应立即修复，并向所在镇

区街道和行业主管部门报备；

（三）气象和海洋灾害等信息的接收和播发设施；

（四）醒目位置设置警示标识和相关防护措施；

（五）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应当设置的其他设施设备。

第十九条 渔业船舶集中停泊点内的货物装卸

（一）渔货装卸要按照操作规程进行作业。吊车等特种设备必

须有经过审批的设备合格证等证书，操作人员必须具有相应的

执业资格证件。渔业船员临水作业必须穿着救生衣，吊装作业

必须佩戴安全帽。

（二）停泊点严禁装卸易燃、易爆以及有毒等危险物品。

（三）禁止伏季休渔期间对违规渔船进行渔获物装卸和补给。

第二十条 渔业船舶集中停泊点内的明火作业

在停泊点严禁进行未经审批的电气焊等明火作业。如需进行明

火作业，操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，必须填好动火作业审批表，

拍照上报至特种作业现场申报系统，审批通过并按规定做好安

全防护措施后方可进行。

第二十一条 渔业船舶集中停泊点内的进出港报告

渔船要择单一停泊点进行停泊。渔船进出停泊点时，船长要向

停泊点安全管理人员报告船名号、船籍港、出发港及海域、船

舶长度、马力、预计进出港时间、船舶适航状态、出海人员信

息、出海作业区域等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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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泊点内各类渔船按照指定区域停靠，整齐有序，不堵塞停泊

点交通。

第二十二条 渔业船舶集中停泊点的消防管理

停泊点要成立与停泊点功能和规模相适应的消防组织，每天要

有专人负责对停泊点进行检查，及时清理无关人员、检查电源、

消除火灾隐患、做好记录登记。

停泊点消防设施、器材要合理存放，定期维护和检测，确保消

防和救生设施、器材完好有效。

第二十三条 渔业船舶集中停泊点的导航管理

为引导船舶接近和进入停泊点，要选择适宜的地方设置渔用导

助航设施。

在航道附近的突嘴、礁石等危险物和有碍航行的水下障碍物及

浅水区应设置标志，标出安全航道。在分道航行时，要设置标

志。

第二十四条 渔业船舶集中停泊点的环境管理

停泊点要有卫生保洁组织，负责停泊点垃圾清运等保洁工作，

保持停泊点环境卫生。

第二十五条 渔业船舶集中停泊点内的禁止行为

渔业船舶集中停泊点内禁止下列行为：

（一）弃置废旧船舶或者其他船用设备；

（二）侵占、破坏停泊点内的设施设备；

（三）从事有碍交通安全的捕捞作业和养殖生产；

（四）严禁商船、油船、游艇等非渔业船舶和“三无”船舶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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泊、停靠；

（五）严禁船舶在恶劣大风天气超抗风等级出海作业，切实做

到“逢七不开”；

（六）严禁未报备的外地渔船和违法违规渔船停靠；

（七）可能危及停泊点安全或者妨碍船舶安全进出停泊点的其

他行为。

第四章 保障措施

第二十六条 安全培训

渔港(停泊点)必须制定渔业生产安全培训年度计划，定期安排

本港（停泊点）渔业船舶所有人、经营人和船员参加培训。

第二十七条 应急预案和演练

渔港（停泊点）必须制定渔港（停泊点）和渔业船舶突发事件

应急预案，预案必须具有预防和预警机制、应急处置、救援保

障等内容。

海洋发展和渔业部门、镇区街道政府（管委、办事处）、村（居）

民委员会要按照 ABC 级渔港分工指导渔港经营人、渔业船舶所

有人或者经营人制定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措施，协调各有关部门

参与渔港应急演练。

第二十八条 防灾减灾

渔港、渔船集中停泊点必须建立健全灾害监测预警信息机制，

完善灾害预警信息播发设施，确保灾害预警信息播发渠道畅通。

第二十九条 遇险救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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渔业船舶水上遇险或者发生事故，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进行自救，

并立即发出求救信号。

渔港收到渔业船舶遇险求救信号后，要立即设法与当事船舶建

立通讯联系，初步核实险情，联络当事船舶和附近渔业船舶开

展自救、互救。立即将险情和处置情况上报海上搜救中心办公

室。海上搜救机构必须组织力量统一协调搜救行动。

第三十条 安全信息化建设

本市推进渔港安全信息化建设，实现安全监管信息化管理。

海洋发展和渔业部门要对渔港和渔业船舶安全信息化工作进行

统一规划，并指导镇区街道政府（管委、办事处）、村（居）

民委员会对相关信息系统进行建设和运行管理。

渔港必须按照规定配备相关信息设备，并保证设备正常运行。

第五章 法律责任及联合惩戒

第三十一条 违法责任

行业主管部门要定期、不定期到渔港和停泊点进行巡查检查，

凡是发现渔港或停泊点存在以上违法违规行为的，要责令其立

即整改并由行业主管部门给予书面警告；未按期达到整改要求

或再次出现违法违规行为的，行业主管部门要根据法律规定严

肃顶格处罚，并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；第三次出现违法违规行

为的，由行业主管部门按照法律规定勒令其关停整顿，情节严

重的，依法予以取缔或吊销营业执照。涉嫌违法犯罪的，依法

追究刑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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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区街道政府（管委、办事处）和村（居）民委员会要加强对

本辖区内渔港和停泊点的巡查检查力度，发现以上违法违规行

为要责令其立即整改并及时通知有关执法部门进行查处。

第三十二条 联合惩戒

凡渔港综合管理责任、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的渔港一

律不得享受涉海涉渔的优惠政策，并列入全市安全生产黑名单，

在相关政策上予以限制。

本办法自 2021 年 7月 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6 年 6月 30 日，

该办法由市海洋发展和渔业局具体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渔港主体责任、监管责任及等级划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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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6月 18 日印发


